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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實施計畫 
  
  

（壹）總則 

一、法令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本總處）依據統計法第 3
條與同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以及「10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方案」

第 13 點規定，訂定 10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以下簡稱本普查）

實施計畫，以為本普查各項作業實施之準據。  
二、普查標準時期：以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為普查標準日，凡屬

靜態資料均以該標準日情況為準；以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為普查標準期，凡屬動態資料則以該標準期情況為準。 

三、普查實施期間：普查對象判定及普查表訪問期間自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起至 5 月 20 日止；惟農牧場、林場及漁業公司行號等企

業普查表填報得延至 5 月 31 日止。  

（貳）普查範圍與對象 
 

四、普查區域範圍：包括臺灣地區各直轄市、臺灣省各縣（市）及

福建省之金門、連江兩縣。  
五、普查行業範圍：依最新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包括農牧業（含

農藝及園藝業、畜牧業與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林業及漁業（含

漁撈業、水產養繁殖業）。  
六、普查對象：  

(一 )農牧業：包括農藝及園藝業、畜牧業與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其

對象分為農牧戶、農牧場、農事及畜牧服務單位。  
1.農牧戶：係指一般家庭有農牧業資源或有從事農作物之栽

培，家畜、家禽及蜂、蠶之飼養等生產事業，或以農業生產

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農業活動事業，且符合下

列普查標準之一者：  
(1)104 年底經營（含租借用、接受委託）之可耕作地面積在

0.05 公頃以上（不論有無實際種植農作物均包括在內）。  
(2)104 年底飼養 1 頭以上之大型動物（如牛、鹿等）。  
(3)104 年底飼養 3 頭以上之中型動物（如豬、羊、鴕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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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年底飼養 100 隻以上之小型動物（如雞、鴨、鵝、兔

等）。  
(5)104 年全年自營農畜產品之生產價值在新臺幣 2 萬元以

上。  
2.農牧場：係指農牧戶以外之農業生產單位，包含獨資、合夥、

公司、民間團體、政府機關及學校試驗農牧場等，有農牧業

資源或有從事農作物之栽培，家畜、家禽及蜂、蠶之飼養等

生產、試驗事業，或以農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

遊樂之農業活動事業，且符合農牧戶普查標準之一者。  
3.農事及畜牧服務單位：係指以按次收費或依合約計酬方式

接受農家委託（非受僱於農家）或專門提供作物栽培服務、

作物採收後處理及畜牧服務等直接性服務者包括農業產銷

班提供班員農業生產及產品銷售前之服務活動事業，且於

104 年全年服務總收入（未扣除各項成本支出）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上者。  

(二 )林業：係指從事林木、竹林之種植、撫育及管理等經營生產事

業，包括兼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林業活動事業，且 104 年底

經營（含租借用、接受委託）之林地面積在 0.1 公頃以上。  
(三 )漁業：包括漁撈業及水產養繁殖業，其對象分為獨資漁戶及非

獨資漁戶。  
1.獨資漁戶：係指一般家庭有漁業設備、資源或有從事水產生

物之採捕、養繁殖等生產事業，或以漁業生產設備、場所等

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漁業活動事業，且符合下列普查標準之

一者：  
(1)104 年底擁有使用權（含租借用；但不含出租借）之動力

漁船、舢舨、漁筏等設備（不論有無實際作業均包括在

內）。  
(2)104 年底經營（含租借用、接受委託；但不含出租借）之

養繁殖水產生物面積在 0.05 公頃以上（不論有無實際養繁

殖水產生物均包括在內）。  
(3)104 年全年從事採捕或養繁殖水產生物之生產價值在新臺

幣 2 萬元以上。  
2.非獨資漁戶：係指獨資漁戶以外之漁業生產單位，包含合夥



 3 

漁戶、公司、漁會、試驗所及學校等，有漁業設備、資源或

有從事水產生物之採捕或養繁殖等生產、試驗事業，或以漁

業生產設備、場所等提供民眾休閒遊樂之漁業活動事業，且

符合獨資漁戶普查標準之一者。  
七、普查填表單位：  

(一 )農牧戶、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林戶及漁戶等家庭戶，係以經營

農林漁牧業生產或服務之共同生活戶，為 1 個普查填表單位。  
(二 )農牧場、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林場及漁業公司等非家庭戶，係

以獨立經營管理農林漁牧業生產、試驗或服務之場所，為 1 個

普查填表單位。  

（參）普查方法 
 

八、普查實施方法：採全面性普查，家庭戶採「派員面訪調查法」，

非家庭戶則採「自行填報法」。  
九、填報義務人：家庭戶以主要從事農林漁牧業工作者為資料提供

義務人，並由普查員代為填報；非家庭戶則以該場所單位之負

責人或其指定人員為填報資料義務人，或由其提供資料予普查

員代為填報。  
十、普查資料之保密：本普查所獲之個別資料，嚴予保密，資料管

理及供應原則依據統計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肆）普查項目與表式 
 

十一、普查項目：  
(一 )農牧戶部分：  

1.全年農牧業經營情形。  
2.年底戶內人口數。  
3.年底可從事農作物栽培面積及全年使用情形。  
4.全年農作物種植情形。  
5.全年家畜家禽飼養情形。  
6.全年主要經營農牧業種類。  
7.全年自家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  
8.全年自家初級農畜產品加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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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年經營休閒農業情形。  
10.全年經營農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事業情形。  
11.各月份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外僱人數。  
12.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特性與工作狀況。  

(1)稱謂。  
(2)性別。  
(3)年齡。  
(4)教育程度。  
(5)農牧業身分。  
(6)從農年資。  
(7)全年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日數。  
(8)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13.全年戶內人口從事自家農牧業外工作情形。  
14.全年農業相關收入。  

(二 )農牧場部分：  
1.經營組織型態。  
2.全年農牧業經營情形。  
3.年底可從事農作物栽培面積及全年使用情形。  
4.全年農作物種植情形。  
5.全年家畜家禽飼養情形。  
6.開業年份。  
7.經營管理者特性。  
8.全年主要經營農牧業種類。  
9.全年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  
10.全年初級農畜產品加工情形。  
11.全年經營休閒農業情形。  
12.全年經營農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事業情形。  
13.全年從事農牧業工作人數。  
14.全年農業相關收入。  

(三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部分：  
1.經營組織型態。  
2.開業年份。  
3.經營管理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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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底農事及畜牧服務用地及房舍面積。  
5.全年農事及畜牧服務作業情形。  
6.年底農業機械數量。  
7.全年從事農事及畜牧服務作業人數。  
8.全年農事及畜牧服務總收入。   

 (四 )林業部分：  
1.經營組織型態。  
2.年底戶內人口數。  
3.經營管理者特性。  
4.全年主要經營林業種類。  
5.年底林業土地面積。  
6.年底仍參與政府造林補助之林地面積。  
7.全年從事森林作業情形。  
8.年底從事林業相關工作人數。  
9.全年林業收入。  

(五 )獨資漁戶部分：  
1.全年漁業經營情形。  
2.年底戶內人口數。  
3.年底漁撈使用的漁船及全年作業情形。  
4.全年「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補作業」情形。  
5.年底可從事養繁殖面積及全年養繁殖情形。  
6.年底養繁殖使用的漁船數量。  
7.全年主要經營漁業種類。  
8.全年初級漁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  
9.全年初級漁產品加工情形。  
10.全年主要經營休閒漁業類型。  
11.全年經營漁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事業情形。  
12.各月份從事自家漁業之外僱人數。  
13.戶內 15 歲以上人口特性與工作狀況。  

(1)稱謂。  
(2)性別。  
(3)年齡。  
(4)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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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漁業身分。  
(6)全年從事自家漁業工作日數。   
(7)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14.全年戶內人口從事自家漁業外工作情形。  
15.全年漁業相關收入。  

(六 )非獨資漁戶部分：  
1.經營組織型態。  
2.全年漁業經營情形。  
3.年底漁撈使用的漁船及全年作業情形。  
4.全年「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補作業」情形。  
5.年底可從事養繁殖面積及全年養繁殖情形。  
6.年底養繁殖使用的漁船數量。  
7.開業年份。  
8.經營管理者特性。  
9.全年主要經營漁業種類。  
10.全年初級漁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  
11.全年初級漁產品加工情形。  
12.全年主要經營休閒漁業類型。  
13.全年經營漁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事業情形。  
14.全年從事漁業工作人數。  
15.全年漁業相關收入。  

十二、普查表式：根據各種農林漁牧業之特性與普查項目，分別設

計「農牧戶」、「農牧場」、「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林業」、「漁

業（獨資漁戶用）」、「漁業（非獨資漁戶用）」等 6 種普查表式。 
 

（伍）普查名冊 
 

十三、普查名冊資料來源：本普查名冊應編製內容，包括戶長（負

責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次、電話、身分證統一編號、單位

名稱、聯絡電話、地址、業別種類、相關參考資料等。其資料

來源如下：  
(一 )本總處：農林漁牧業普查母體名冊檔。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業產銷班員、產銷履歷、有機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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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小大、休閒農場、畜禽飼養、畜牧場登記、保價收購、轉

作補貼、天然災害、老農津貼、農漁民子女獎助學金、漁船及

漁筏檔、養殖魚塭田間查報放養系統、承租造林人名冊檔…等。 
(三 )內政部：土地標示部及土地所有權部資料檔、全國死亡登記資

料檔、村里門牌異動紀錄資料檔。  
(四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農林漁牧地承租人資料檔。  
(五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檔（投保身分別：

農、漁民）。  
(六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保留地承租人名冊。  
(七 )專案調查範圍各有關主管機關提供之經營農林漁牧業資料檔。  
(八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甘蔗契作農、農地承租人名冊檔。  
(九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菸農及葡萄農契作檔。  

十四、普查名冊之編製應用：  
(一 )上項名冊資料經彙整後，由本總處編製成普查名冊，於普查實

施前發交各級普查組織及專案調查辦理機關應用。  
(二 )實地普查過程中，應增修普查對象，並於普查作業結束後，將

相關普查名冊連同普查表件依規定進程彙送本總處。  
 

（陸）主辦機關 
 

十五、主辦機關：本總處為主辦機關，負責統籌策劃設計及督導推

動本普查之綜合業務。  
 

（柒）協辦機關及分工 
 
十六、協辦機關：本普查對象中，以各有關主管機關辦理為適宜者，

其調查工作分由各有關主管機關負責督導辦理；其餘依行政區

域，由地方政府設立臨時普查組織負責辦理。本普查所需運用

之各項公務登記檔案，分由各有關主管機關負責提供。  
十七、專案調查範圍：各有關主管機關協辦專案調查範圍如下：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其所屬公營試驗農牧場、改良場、水產及

林業試驗所等；所管之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內有農林漁牧業資源

或有從事農林漁牧業經營生產之單位；各林區管理處所轄之國

有林與森林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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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部：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附設（實習）農牧場、

林場、養繁殖場、水產試驗等單位。  
(三 )法務部：其所屬各矯正機關有農林漁牧業資源或有從事農林漁

牧業經營生產之單位。  
(四 )經濟部：其所屬農林漁牧業經營生產單位。  
(五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其所屬農牧場、森林保育事業管

理處等經營生產單位。  
(六 )各縣（市）政府：縣（市）政府暨鄉（鎮、市、區）公所所屬

農林漁牧業經營單位；所代管原住民族委員會之農林漁牧業資

源；所管生物科技園區內有農林漁牧業資源或有從事農林漁牧

業經營生產之單位；所在地區農會擁有農林漁牧業資源、生產

或提供農事及畜牧服務之單位。  

專案調查辦理機關及其普查對象得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調整。  
十八、專案調查工作人員：辦理專案調查所需各級工作人員，由各

該主管機關就有關人員遴聘（派）。  
 

（捌）臨時普查組織 
 

十九、專案調查組織：由各相關主管機關設置輔導員、幹事及普查

員，受本總處之指揮監督，辦理各該專案調查範圍之農林漁牧

業普查業務。  
二十、直轄市、縣（市）組織：由臺灣地區各直轄市、臺灣省各縣

（市）及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政府，分別設立「農林漁牧業

普查處」，由主計及農業相關單位組成，受本總處之指揮監督，

辦理各該轄區農林漁牧業普查業務。  
二十一、鄉（鎮、市、區）組織：各鄉（鎮、市、區）公所分別設

立「農林漁牧業普查所」，受本總處及各該管上級普查組織之指

揮監督，辦理各該轄區農林漁牧業普查業務。  
二十二、普查組織設置期間：  

(一 )專案調查組織：於 105 年 2 月 16 日成立，至 105 年 6 月 30 日結束。 
(二 )直轄市、縣（市）組織：於 105 年 2 月 1 日成立，至 105 年 7

月 31 日結束。   
(三 )鄉（鎮、市、區）組織：於 105 年 2 月 16 日成立，至 105 年 7

月 15 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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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普查組織設置要點」另訂之。  
 

（玖）普查區劃分 
 

二十三、普查區及指導區：以各鄉鎮市區為單位，按村里及街道門

牌順序，以普查家數每 120 家劃分 1 個普查區為原則，必要時

得酌予增減；調查家數較少之村（里），得與鄰近村（里）合併

為 1 個普查區。並以毗鄰之 10 至 12 個普查區劃分為 1 個指導

區，但普查區較少之鄉（鎮、市、區），得與鄰近鄉（鎮、市、

區）合併為 1 個指導區。  
二十四、督導區：以每一縣市分別設置 1 個督導區為原則，惟調查

家數較多之縣（市），得增設 1 至 2 個督導區，家數較少者，則

與鄰近縣（市）合併為 1 個督導區。  
二十五、普查區劃分權責：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彰化縣、雲

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等 7 個縣市普查區劃分由本總處辦理；

其餘縣市普查區劃分則由各直轄市、縣（市）普查處會同所屬

鄉（鎮、市、區）普查所辦理；督導區則由本總處劃分之。  
 

（拾）普查人員 
 

二十六、各級普查人員之配置：為推動與執行本普查工作，依各項

作業需要，分置下列普查人員：  
(一 )普查組織行政人員：包括各級普查組織正副主管、執行委員、

總幹事、副總幹事、各組組長、副組長及幹事等兼任人員。其

員額悉依「各級普查組織設置要點」規定遴聘（派）之。其中

正主管應於各該普查組織設置 10 天前核聘（派）；餘工作人員

應於各該普查組織設置後 1 週內核聘（派）完成。  
(二 )各級調查人員：  

1.普查員：每一普查區（約 120 家）配置普查員 1 人，由各直

轄市、縣（市）普查處，就現任農林漁牧行政人員、主計人

員、統計調查員、村（里）幹事、田間調查員、熱心農民、

農漁會與四健會經驗豐富人員，以及農漁科系大專學生等人

員中擇優遴用擔任。  
2.指導員：每一指導區（約 10 至 12 個普查區）配置指導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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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各直轄市、縣（市）普查處，就現任農林漁牧行政人

員、主計人員與統計調查員等資深人員中遴聘（派）之。  
3.審核員：每一指導區（約 10 至 12 個普查區）配置審核員 1
人，由各直轄市、縣（市）普查處，就現任農林漁牧行政人

員、主計人員與統計調查員及其他有關人員中遴聘（派）之。 
4.督導員：每一督導區配置督導員 1 人，由本總處就有關機關

薦任以上農林漁牧行政、主計人員，以及普查規劃設計人員

中遴聘（派）之。  
「各級普查人員遴派方法」另訂之。  

二十七、調查人員工作酬勞：普查員、指導員及審核員於普查期間

執行普查任務，均按其工作量計酬。  
  

（拾壹）訓練與普查訊息傳播 
 

二十八、訓練方式：各級普查人員之訓練，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普查業務研討會：105 年 1 月間由本總處舉辦，參加人員包括

各直轄市、縣（市）農業相關單位主管、主計處處長及副處長

（主計室主任及副主任（專員））、各專案調查辦理機關主管人

員與本總處指定之人員。  
(二 )普查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研習會：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2 月間，

分別由本總處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舉辦，參加人員包括

本總處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指定之人員。  
(三 )地方幹部人員研討會：105 年 2 月間由各直轄市、縣（市）普

查處舉辦，參加人員包括各該普查處處長、副處長、執行委員、

正副總幹事、各組正副組長、幹事及所屬各鄉（鎮、市、區）

普查所主任、副主任及總幹事等。  
(四 )講師及督導員研習會：於 105 年 2 月由本總處舉辦，參加人員

為普查勤前會議講師、督導員、本總處指定人員。  
(五 )普查勤前會議：105 年 3 月間由各直轄市、縣（市）普查處會

同所屬鄉（鎮、市、區）普查所，選定交通便利之適當場所分

區辦理，參加人員包括行政人員、審核員、指導員、普查員與

其他指定人員等。  
(六 )專案調查勤前會議：各專案調查辦理機關之輔導員、幹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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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員，以就近參加所在縣（市）普查處舉辦之普查勤前會議為

原則，但得視實際需要，由各機關自行舉辦勤前會議。  
二十九、講師及訓練教材：本普查勤前會議講師之遴聘（派）及訓

練教材之編製，由本總處統籌辦理。  
「各級普查人員訓練作業」另訂之。  

三十、普查訊息傳播工作：本普查應於地方普查組織成立後即展開

普查訊息傳播工作，俟實地調查前 2 週則進行密集宣傳，至訪

查工作結束為止。地方各級普查組織亦應配合本總處普查訊息

傳播作業計畫，積極推動地區性普查宣傳工作。  
「普查訊息傳播作業計畫」另訂之。  

 

（拾貳）實施調查 
 

三十一、普查公告：本普查應於實施調查 1 個月前，依法由行政院

公告本普查之法令依據、目的、標準時期、實施期間、區域範

圍與對象、普查項目等事項。  
三十二、普查表件之配發：實地訪查需用之各項普查表件，由本總

處於 105 年 3 月上旬前分發予各級臨時普查組織；各該普查組

織應於舉辦勤前會議前，將相關表件配發予各級普查人員。  
三十三、調查工作之實施：  

(一 )訪問工作：普查實施期間，普查員應佩戴普查員證，攜帶所需

表件，親自前往受訪戶（單位）辦理實地判定訪問及現場初審

工作，並依規定進度將審核完竣之普查表及相關表件，一併送

交指導員。  
(二 )指導工作：普查實施期間，指導員應切實指導普查員辦好訪問

工作，包括訪問技巧運用、工作進度控制及疑難事項之協調解

決等；並應就普查員彙送之各項普查表件詳加審核後，送交各

該普查處。  
(三 )審核工作：審核員收到指導員彙送之普查表後，應切實依規定

做嚴密之逐表逐欄複審，如發現錯漏或矛盾者，應依規定判定

修正，如發現無法代為更正之普查表，應立即退回指導員轉送

原普查員複查補正。  
「各級調查人員工作須知」另訂之。  

(四 )督導工作：普查實施期間，督導員應依規定任務，與各該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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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保持密切聯繫，確實督導實地訪問工作，掌握工作進度，

協助解決各項疑難問題，並隨時抽核普查表，如有疏失應及時

加以糾正，以確保普查資料品質。  
「督導作業方法」另訂之。  

三十四、普查表件彙送：地方各級普查組織複審完竣之普查表件，

應於規定期限前彙送本總處點收。  
「表件彙送作業方法」另訂之。  

 

（拾參）資料處理 
 

三十五、資料處理方式：本普查資料採電腦處理為主，人工整理為

輔，相互配合進行。  
三十六、電腦軟體設計與處理：本普查所需之軟體設計及電腦作業

等，由本總處主計資訊處負責辦理；軟體設計應於 105 年 5 月

底前完成。  
三十七、資料登錄：本普查採用光學字元辨識系統（OCR）登錄資

料，並進行檢誤工作，以提高資料確度。  
三十八、結果表式：本普查統計結果表式，按普查項目交叉分類，

以應資料使用者之需求。  
三十九、結果表之印製：本普查統計資料經電腦及人工檢核無誤後，

依核定之普查結果表式，分期產生下列各表：  
(一 )普查初步報告結果表：105 年 11 月底前完成。  
(二 )普查總報告結果表：106 年 11 月底前完成。  
 

（拾肆）普查報告審議及編布 
 

四十、結果分析及審議：本普查資料統計結果，應就重要項目摘要

列出，並與各種相關統計資料比較分析，擬具研判與分析意見，

提報本總處普查評審會審議。  
四十一、結果提要報院：本普查結果之初步報告及總報告經審定後，

應連同提要分析說明，陳報行政院後公布。  
四十二、普查報告編布：本普查資料統計結果應作有系統之分析，

並編製成報告，以增進普查資料用途。普查報告之編製作業由

本總處統籌辦理，其編布種類及時間如下：  
(一 )普查初步報告：105 年 12 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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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普查總報告：106 年 12 月底前完成。  
四十三、普查結果存檔：各項較為詳細統計結果表，應予存檔備用，

並應將普查資料之重要項目，按常用分類分別整編。其存檔之

內容、格式及應用方法等，應編製使用說明手冊，分送有關機

關團體參用。  
（拾伍）附則 

 

四十四、工作進度：本普查各階段作業，應依實際需要訂定各項細

部作業方法及詳細工作進度表，逐步推動。  
四十五、填報義務與權益：依統計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之規定，被

調查者對本普查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各級普查人員不得

利用其職權妨害被調查者之權益。  
四十六、普查組織印信：各級普查組織對外行文，得製備長條戳及

簽字章使用。其兼任主管為本職所在機關首長者，得借用各該

機關之印信。  
四十七、工作考核：本普查業務結束後，應辦理工作考核，各級普

查組織及普查人員辦理普查作業，其調查資料品質成績優良

者，予以適當之獎勵；辦理不力貽誤工作者，予以適當之處罰。

其中普查人員考核辦法，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國勢調查各

級工作人員考核及獎懲要點」辦理；各級普查組織之獎勵，依

考核結果頒發獎金及獎牌。  
「各級普查組織考核及獎勵要點」另訂之。  

四十八、普查經費：本普查所需經費，由本總處依據工作計畫，分

年編列預算，依規定程序支用。各專案調查之主管機關及地方

各級普查組織所在政府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自行編列部分預

算，配合運用。  
四十九、檢討與評估：本普查業務結束後，應就普查之資料品質、

分析應用、作業規制及執行過程等，進行檢討與評估，並辦理

後續研究改進事宜。  


